
  
 
 

中 国 共 青 团 

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委员会 

漓院团〔2019〕号 

关于申报我校第七批大学生创新创业 

实践基地入驻项目的通知 

各院团总支： 

为深入贯彻十九大报告坚定实施创新驱动发展的战略，响应 

“大众创业、万众创新”的号召，鼓励和扶持大学生自主创业， 

搭建良好的创新创业教育实践平台，便于我校大学生创新创业实 

践活动更好的开展，培养具有创新精神、创业意识与能力的人才， 

现面向全校公开征集第七批入驻校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基地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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创业项目。具体事项如下。 

一、创业项目申报条件 

（一）创业团队负责人必须为我校 2017、2018 级在校学生， 

团队成员必须为我校在校生； 

（二）创业团队成员必须思想道德品质良好，学习目的明确、 

态度端正，在创新创业方面有一定成绩，经各院推荐的优秀同学， 

且没有违法违纪记录，开展创业活动需经家长和所在院同意； 

（三）创业团队应有两个本校的指导老师，自愿接受并遵守 

执行基地的相关管理制度； 

（四）创业项目应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和良好的市场潜力，应 

结合学校实际、市场需求和创业团队成员所学专业，体现为可实 

现的产品或服务，见效快、风险较小； 

（五）结合学校“依托母体”与“错位发展”并举的理念， 

以质量求生存、以特色促发展的思路，积极鼓励和扶持大学生自 

主创业。具有开放意识、创新精神、实践性强、外商合作平台、 

互联网创新型等项目优先入驻，其次是科技服务和社会服务类， 

禁止带有明火的饮食类等项目入驻； 

（六）创业团队入驻基地后，必须保证能在基地正常开展活 

动； 

（七）创业团队具备一定项目启动资金和承担风险的能力； 

（八）入驻项目必须以学生为主体。若项目与外单位个人或 

企业合作，需提供双方签订协议书、合同等补充材料，材料须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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示学生在投资、合作、利益分配等内容上占比大于合作对象，严 

禁入驻项目把场地向外转租或向外承包。对隐瞒合作关系的项目 

和团队及向外转租场地或向外承包的行为，一经发现将取消其在 

园区的创业资格并扣除入园保证金； 

（九）严禁在创业园区内组织、开展各种违纪、违法的组织 

活动。 

二、项目入驻地点 

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基地 

三、申报流程 

（一）提出申请 

符合入驻条件，且有意入驻基地的项目个人及团队，向大学 

生创新创业实践基地管理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“管委会”）提出申 

请。 

1．需上交的申请材料： 

（1）《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基地进驻申请表》（附件 1）； 

（2）创业计划书（计划书要求详见附件 2）； 

（3）负责人的身份证、学生证复印件； 

（4）团队成员上一学年成绩单，若有创新创业获奖经历可 

上交相关奖状复印件； 

（5）铺面内部以及门头装修设计方案图（图片形式）。 

2．以上材料均需一式三份，请于 5 月 26 日（星期日）18:00 

前将电子版材料压缩打包发送至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基地管理  

- 3 - 


